
國立高雄第一科技大學數位教材製作獎補助辦法 

民國 89年 11 月 15 日 89 學年度第 7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1 年 3月 20 日 90 學年度第 1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4 年 3月 16 日 93 學年度第 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4 年 6月 15 日 93 學年度第 15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 年 11 月 1 日 95 學年度第 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年 4月 2日 96 學年度第 9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本校為鼓勵教師製作數位教材，並積極利用網路學習模式進行教學，

俾建立教學特色、提昇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二、獎補助對象：本校參與製作輔助教學數位教材或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之專任

教師。 

三、申請時間與方式： 

(一)補助申請： 

1.補助範圍： 

(1)輔助教學數位教材製作。 

(2)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製作。 

2.申請時間：每學期舉辦一次，請於每年五月與十二月底前提出申請。 

3.申請方式分為下列兩類： 

(1)輔助教學數位教材：填妥次學期數位教材製作獎補助申請書向各院提出

申請。 

(2)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填妥次學期數位教材製作獎補助申請書與本校

「遠距教學作業要點」規定應陳報教育部之教學計畫，經所屬系(所)院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向教學及學習資源總中心提出申請。 

本教學計畫並應依規定完成報教育部備查程序。 

4.注意事項：每位教師每次每類申請以一案為限，獲補助之教師以申請核准

之學期為基準，相同課程二年內不得再提案。 

(二)獎助申請： 

1.獎助範圍：製作完成之輔助教學數位教材與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 

2.申請時間：每學年舉辦一次，請於每年十月底前提出申請。 

3.申請方式： 

(1)前一學年獲補助計畫且執行完畢順利結案者，由教學及學習資源總中心

主動徵求教師同意後推薦之。 

(2)教師自行完成之數位教材請自行填妥數位教材製作獎補助申請書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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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及學習資源總中心提出申請。 

四、獎補助方式： 

(一)輔助教學數位教材補助：由各院自行評選所屬各所系之申請案後，送教學

及學習資源總中心統一簽核辦理補助。 

(二)輔助教學數位教材獎助與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之獎補助：由本校教學評鑑

委員會進行評選。評選程序如下： 

1.教學服務組彙總申請案後召開教學評鑑委員會進行評選。 

2.教學評鑑委員會之成員如為獎補助申請人時應迴避，不得參加評選。 

3.教學評鑑委員會出席委員達二分之一 (但不含迴避之委員)即行開會審

議，會中得邀請獎補助申請人出席報告，出席委員對各案評選，於評選結果

加總排序後再討論決定獎補助名額；評選委員應親自出席，不得委託他人代

表。 

(三)獎補助案數： 

1.補助部份： 

(1)輔助教學數位教材製作：每院每學期至多核予補助三案。 

(2)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製作：每學期至多評選補助三案。 

2.獎助部份：每學年至多評選獎助三案。 

五、獎補助金額與撥付方式： 

(一)補助部份： 

1. 輔助教學數位教材：每案補助新台幣三萬元整，並得由院所系提配合款辦

理。 

2. 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每案補助新台幣七萬元整。補助款分以下三階段撥

款： 

(1)評選通過後核撥新台幣三萬元。 

(2)期中考後提出期中報告核撥新台幣二萬元。 

(3)學期結束後提出期末報告核撥新台幣二萬元。 

已獲補助之輔助教學數位教材再獲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補助者，其補助金

額調降為新台幣四萬元；補助款則按前述第二、三階段撥款。 

獲補助教材若因故未能開課，將取消第二、三階段補助資格。 

(二)獎助部份：每案給予獎勵金新台幣三萬元整。 

(三)經費來源： 

1.補助經費由本校校務基金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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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獎助經費由本校五項自籌收入支應。 

六、配合事項： 

(一)補助案之經費限支應於教材製作相關費用，採檢據方式核銷並應於學期結

束後一個月內完成教材製作。 

(二)獲獎助之教師應配合於教學評鑑委員會或其他教學活動展現成果。 

(三)輔助教學數位教材應以網頁模式呈現為原則；非同步遠距教學教材應使用

本校圖書資訊館「網路學園」平台製作。 

(四)製作完成之獲獎補助教材並應繳交本校圖書資訊館留存。 

(五)教材之製作及使用應符合有關網路著作權規定。 

(六)完成之教材其智慧財產權歸屬學校。 

七、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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